
铜川市生态环境局 
铜环函〔2021〕52 号 

 

对市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 

第 38 号建议的复函 

 

王维建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做好我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建议》

（第 38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 

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、关注和支持。

您指出我市按照“无废城市”的发展理念，已经做了大量的基

础性工作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垃圾处理采用集中填埋方式，

无害化、资源化利用水平还不高，并建议从加强组织领导、社

会动员、考核奖惩等方面加快做好我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建

议。您的建议很好，按照目前国家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政策，现

阶段是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，虽然陕西省暂时未被列入试点

范围，但近年来，我市以“无废城市”城市管理理念推动绿色

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坚持减量化、资源

化和无害化方面稳步推进，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，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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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了一定的成绩。 

一是高度重视，强化政策支持。我市成立了以市委、市政

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协调机构，出台了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

作实施方案》《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》《生活垃圾处理

分类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工业企业固体危险废物专项执

法检查方案》等配套政策 30 余个，制定了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

清单》《铜川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，建立

了生态环境损害联席会议制度和部门联动机制，市、区人大每

年组织专项执法检查推进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贯彻落实。 

二是突出重点，逐步规范管理。规范化管理考核固危废产

生及经营单位，以现场检查、督查整改、帮扶指导、考核通报

等方式，不断提升全市危险废物环境监管、利用处置、环境风

险防范三个能力。固体废物得到依法处置。五年内固体废物产

生量从 2015 年的 184 万吨下降到 142 万吨，综合利用率从 75%

提升到 96%；危险废物规范处置量从 725 吨提升到 2677 吨，全

部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综合利用依法处置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。

五年内城市生活垃圾收集量由 14 万吨增加到 17 万吨，全部得

到无害化卫生填埋。医疗废物安全处置。医疗机构年收集处置

量由 2017 年的 525 吨增长至 1160 吨，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2420

余吨，安全处置率 100%。农业废弃物逐渐减量。全市年使用地

膜 385 吨，回收率 80.1%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%，较 2016 年

提高 10.6个百分点。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 85.6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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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末端治理，增强处置能力。大力支持安泰集团建设环

保产业园区，陆续建成生活垃圾、医疗废物、餐厨垃圾、农膜、

废钢等回收利用生产线，年产值 15 亿元、缴税 1.8 亿元，创出

垃圾处理“铜川模式”。发挥铜川建材产业优势，海创、德威 2

个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年处置固危废能力 18.15 万吨。建成了

总能力 15万吨的 3 家废矿物油和废铅蓄电池收贮企业。在建的

冀东水泥万吨熟料生产线建成后将增加协同处置能力 10万吨，

在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产后增加 500吨处理能力。 

四是强化监管，源头减量控制。发展改革、生态环境、工

业信息、公安、商务等部门联合开展电子废物、废轮胎、废塑

料、废旧衣物、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清理整顿工作，依

法取缔、规范引导；联合开展“清废”、塑料污染治理、医疗

废物、大宗物料、废机油废铅酸蓄电池等危险废物专项整治行

动，从源头上减少垃圾量。2016年以来共查处涉固危废环境违

法案件 50件，2019 年查处的西安市利生污泥处理有限公司违法

倾倒污泥污染环境罪入选陕西省十大环境违法典型案例，检察

机关对企业法人的批准逮捕,对禁止非法入境倾倒固体废物具

有极大的震慑作用和教育意义。 

五是宣传引导，营造舆论氛围。加强政策宣传，引导群众

积极参与垃圾分类，在新区、王益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建

设；注重督导宣传，对区县开展帮扶指导，对企业开展执法宣

传；强化活动宣传，利用“六五”世界环境日、世界土壤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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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宣传，把海创公司、安泰集团列为首批环保教育基地，在

两微一平台播放 20 万次；广泛媒体宣传，每年举办新闻发布会，

在市政府门户网站等发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，陕西日

报、西部网陕西频道等刊发《为废旧矿山抹去“疮疤”——铜

川王石凹煤矿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侧记》《陕西铜川市印台区：

废弃矿山“工业疮疤”今复绿》等宣传报道。 

下一步，我们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，以改善土

壤环境质量为核心，持续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

化处置，积极做好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基础工作，为今后争取

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夯实基础，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建设

美丽铜川作出贡献。同时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、参与生态环境工

作，为我市生态环境工作建言献策。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铜川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月 29日 
 

 

   （联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，电话：3185732） 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府办公室。 
 
 


